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函

受
文
者

︴

機
關
地
址

:
垂
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
一
二
四
號

傳

 
其
﹉

速
別

: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文
日
期

:
中

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
發
文
字
號

:
(
八

九
)
秘
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七

附
件

:
有

主
旨

:
請

就
說
明
二
所
示
事
項

,
惠

示
意
見

,
以

供
本
院
大
法
官
解
釋
案
件
之
參
考

。

說
明

:
一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辦
理
。

二
、
本
院
因
受
理
聲
請
人
萬
O
企
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(
代

表
人
蔡
O
現

)
聲

請
釋
憲
案

,
事

涉
貴
管

,
請

就
左

列
事
項
說
明
惠
復

:

1
、

貴
部
八
十

一
年
二
月
十

一
日
台

(
八

一
)
參

字
第

一
二
五

O
O
號

令
修
正
發
布
之
遊
藝
場
業
輔
導
管
理

規
則

,
其

法
律
依
據
為
何
?

2
、

上
開
規
則
第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關
於
違
反
同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第
十
二
款
者

,
撤

銷
其
營
業
許
可
之
規
定

,

有
無
違
反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
、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?

三
、
檢
附
聲
請
書

一
份

。

正
本

:
教

育
部

第

一
頁

九 五
八 日

號

9

?



副
本

:
經

濟
部

第
三
頁



教

育

部

函

機
關
地

址
:
台

北
市
中

山
南
路

五
號

傳
真

:
O
二

—

二
三
九

七
六
九

三
九

受
文
者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地
址

:

速
別
:
 

▌一

出

棚
嫦
咳
娜
磅
條
件

 

墅

蠡

揝

率

弩

廿
合

發
文
字
號

:
台

(
八

九
)
社

(
五

)
字

第

八
九
o
九

三
四
九
三
號

附
件

:

主
旨

:
有

關
遊
藝
場
業
輔
導
管
理
規
則
之
法
律
依
據
及
前
開
規
則
第
十
七
條
第

三
項
是
否
違
憲
乙
案

,
本

部
意

見
詳
如
說
明

,
請

 
查
照

。

說
明

:
一
、

一一
、

一一一
、

四

、

五

、

依
據

 
貴
秘
書
長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(
小

九
)
秘
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七
九
八

一
號
函
辦
理

。

經
查
本
部
八
十

一
年
三
月
十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
之
遊
藝
場
業
輔
導
管
理
規
則

,
係

屬
本
部
依
職
權
所
訂
之

職
權
命
令

,
並

無
法
律
授
權
依
據

。

至
依
規
則
第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關
於
違
反
同
規
則
第
十
三
條
第
十

二
款
規
定
者

,
撤

銷
其
營
業
許
可
之
規

定
部
分

,
參

酌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出
˙
號
解
釋
意
旨
及
其
過
渡
時
間
之
釋
示

,
行

政
機
關
依
法
行
政
所
作

之
處
分
並
非
當
然
自
始
無
效

。

類
似
案
件
曾
經
本
部
再
訴
願
決
定
駁
回
及
行
政
法
院
維
持
在
案

,
本

案
應
強
調
本
規
則
訂
定
之
目
的

,

作
維
持
依
規
則
所
作

之
處
分
及
決
定

,
以

免
影
響
已
作
之
處
分
及
維
持
法
秩
序
之
安
定

。

按
本
部
八
十

一
年
二
月
十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
之
遊
藝
場
業
輔
導
管
理
規
則
第

一
條
規
定

:
「

為
輔
導
管
理第

一
頁 ㎜蠅趒坩批甡朴

6892063十



352
正
本

:

副
本

:

瘢
遊
藝
埸
葉
台
法
經
營

,
推

有
止
當
休
問
活
動

,
u
維

護
國
民
身

心
健
康

、
社
會
安
寧
及
善
良
風
俗

,
特

訂
定
本
規
則

。
」
查
電
動
玩
具

｝
尤
其
是
賭
博
性
之

電
動
玩
具

,
並

非
休
開
必
需
品

,
在

營
業
店
之
公

共
場
所
打
玩

,
足

令
人
流
連
志
返

,
於

身

心
尚
未
發
育
完
全
之
未
滿
十
八
歲
少
年
或
兒
童
不
宜

;
前

開

規
則
明
定
業
者
不
得
容
許

入
內

,
違

反
者

,
依

同
規
則
規
定
撤
銷
其
營
業
許
可

,
乃

為
推
行
正
當
休
開

活
動

,
以

維
護
國
民
身

心
健
康

、
社
會
安
寧

、
善
良
風
俗
以
及
增
進
公
共
利
益
所
必
要

,
應

無
違
法

、

違
憲

之
可
言

。
一篲

秘
書
長

規
會

、
訴
願
審
議
委
員
會

、
社
教
司

第

二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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